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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24 年 4 月 18 日，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2022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将持有的武汉新天达美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

达美”）40%股权转让给湖北景福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等工商手续已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完成。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新天达美 33.815%股权，新天达美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天达美作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期间，公司为支持

咸丰县新沅水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沅水务”，新天达美持有新沅

水务 90%股权）项目建设，存在为其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情况。在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该担保将被动形成为本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股企业

提供担保。为保障新沅水务平稳交接和过渡，确保新沅水务融资业务的持续稳定，

维护其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董事会同意公司对新沅水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为新沅水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情况 

新天达美持有新沅水务 90.00%股权，新沅水务因项目建设需要，已获得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武汉市分行江夏区支行 35,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额度。基于银行

增信的要求，公司已为上述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新沅水务为公司提

供反担保，同时，咸丰县国有资本运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丰国有资本”）

以其持有的新沅水务 10%股权对应的债务（借款金额）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存续担保安排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该担保将被动形成本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股

企业提供担保。新天达美的融资担保应由各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承担，或按所持



股权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三）决策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时，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咸丰县新沅水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26MA49F97C1X 

3、法定代表人：李世成 

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地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高乐山镇新田沟村十一

组 11 号 

6、注册资本：10255.9 万 

7、经营范围：污水处理技术、污水资源化技术、水资源管理技术、水处理

技术、生态工程技术、生态修复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

境污染处理工程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销售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设备及材料、

给排水设备及配套产品；水务领域投资及投资管理。（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8、股东及出资情况：新天达美持有 90%股权，咸丰县国有资本运营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 10%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45,234,401.04  421,264,605.37  

负债总额 325,471,347.68  319,935,929.24  

应收款项总额 53,105,492.41  13,184,267.9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

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119,763,053.36  101,328,676.13  



归母净资产   

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52,303,422.54  10,131,144.59  

营业利润 10,981,140.48  4,703,189.80  

净利润 10,981,177.23  4,703,19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80,510.47  20,168,177.85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新天达美 33.815%股权，新天达美持有新沅水务

90%股权。 

11、新沅水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240 个月，自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2040 年 11 月 10 日； 

3、担保金额：人民币 35,000 万元 

4、担保范围：被担保人应当履行的借款合同债务金额。 

5、其他股东担保情况及形式： 

咸丰国有资本持有新沅水务 10%股权，咸丰国有资本提供与股权同比例的反

担保。 

6、反担保协议应包括以下内容： 

（1）反担保人以连带责任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如出现新沅水务已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本金的事项，在公司执行代偿责任后，

反担保人新沅水务应无条件向公司清偿相关费用，不得有任何异议；反担保人咸

丰国有资本应承担公司实际代偿总额的 10%。 

（2）反担保期限：与担保协议的担保期限一致，若出现代偿，自公司为新

沅水务代偿之日起一年。 

7、担保协议的其他重要条款： 

咸丰国有资本为赞宇科技给新沅水务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武汉市分行江夏

区支行借款中的 3500 万元人民币事项提供担保的反担保。反担保合同生效后，

各方均应履行反担保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应当向守约方支付担



保总额 20%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对外担保是因公司出售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部分股权被动形成的，实质

是公司对原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原有担保的延续，为保障新沅水务平稳交接和过

渡，确保新沅水务融资业务的持续稳定，公司继续对新沅水务履行担保义务。公

司对新沅水务的资金及财务状况实时监控，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

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本次担保新沅水务提供反担保。此次咸丰国有资本以其持

有的新沅水务 10%股权对应的债务（借款金额）为公司提供反担保。同时，新天

达美的融资担保应由各股东按所持股权比例承担，或按所持股权比例向公司提供

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审批担保额度（非实际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593,500.0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24,500.00万元，

全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

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369,955.85 万元）的比例为 114.74%。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82,936.00

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369,955.85万元）的比例为49.45%。

公司对外担保实际总额为人民币 21,400.0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净资产（369,955.85 万元）的比例为 5.78%。 

除此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也未发生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8日 


